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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九届会议 

2015 年 3 月 9 日至 20 日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 

题为“2000 年妇女：二十一 

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 

的大会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乍得保护环境行动组织

提交的陈述* 
 

 

 秘书长收到以下陈述，现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第 37 段分发。 

 
 

 * 本陈述未经正式编辑而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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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 
 

 

乍得保护环境行动组织向在纽约举行的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五十九届会议提交的

陈述：乍得妇女的地位 

主席女士， 

 根据在 1995 年 9 月于中国举行的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上做出的承诺，

已采取大量措施为乍得妇女提供支持，尤其是在消除贫穷、确保女童入学、为妇

女和女童提供卫生保健、增强妇女权能、确保妇女获得资源以及承认妇女在社会

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等方面。 

 不可否认的一点是，近几十年来，乍得妇女的地位得到提高，尤其是在教育

和职业活动领域。尽管由于社会文化传统、对宗教的错误解读和男性的抵制等原

因，某些形式的歧视依然存在，但今天乍得妇女已经获得了几年前还不能享有的

社会地位。女性的教育程度越高，能力越强，涉足领导岗位和发挥影响力的机会

就越多。 

 然而，男女不平等仍然是国家发展的主要障碍。尽管国家实行了民主化，在

扫盲、入学、卫生、就业、行政、政治和发展等领域倡导并执行了增进妇女权能

的政策，但乍得男女之间的差距仍然很大。 

 自 1960 年 8 月 11 日获得独立以来，乍得反复经历内战，造成了社会经济、

政治和文化体系分崩离析，使乍得妇女禁锢在传统的母亲与妻子的角色之中，无

法成为推动发展的力量，无法对家庭和国家的未来承担责任。而乍得 50%以上的

人口却是妇女。 

 我们欢迎并鼓励乍得政府继续做出努力，积极为妇女谋求福利，这也需要国

际方面提供持续的合作与协助。国家有这样的政治意愿，乍得的国家元首在就职

时发表了涉及妇女问题的声明，将妇女描述为乍得社会经济发展的杠杆。但如果

这些声明没有落实到具体行动上，就很可能成为空洞的口号。 

 因此，我们呼吁政府部门继续努力，让妇女全面参与决策，并落实各项要求，

确保乍得妇女在政府和行政机构中的代表权。为了让乍得妇女在国家发展中占据

适当地位，应通过《个人和家庭法》草案，这一点也很重要。 

 乍得妇女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尝试摆脱传统对她们的束缚，根据自己的

个人能力、素质和基础在经济生产和社会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从而改善目前的

处境。 

 此外，我们谴责某些助产士的恶劣行径，她们不但不遵守护理、照料和同情

病人的职业准则，反而热衷于虐待孕妇。这些行径体现为身体和心理两方面的暴

力行为（例如精神骚扰、辱骂、剥夺权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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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严正谴责这些行为，这种行为损害了秉承道德标准和原则从事这一职业

的正直妇女的名誉。应向司法机关起诉这些行为的实施者，为受害者伸张正义。 

 由于存在这一情况，导致许多妇女宁愿冒着各种风险在家分娩，也不愿去医

院，将其视为遭受虐待和痛苦分娩的地方，因此造成不去民事登记处进行出生登

记的情况。许多儿童就在这种情况下出生，未能进行出生登记。这种情况不利于

国家统计数据，影响了国家的发展。 

 不过，需要承认的一点是，乍得将母子健康作为国家优先发展的事业之一，

并继续提高人们的认识，消灭上述行为。 

 我们鼓励政府继续努力提高公众的认识，使每位前往医院或产科的妇女不再

担心，并享受到应有的陪护，直至其分娩。孕产妇健康与生殖健康是公认的促进

国家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应成为我们关注、思考和行动的核心。 

 

 


